
未缴纳工伤保险是产生工伤纠纷的首因
□本报记者 屈斌 文 赵军 制图

由工伤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处理结果关乎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如果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应对不及时或对相关法律规
定不熟悉，都有可能导致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大兴法院调查显示，用人单位未给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是产生工伤类劳动争议的首因。大兴
法院还发布了该院劳动争议审判庭办理的工伤类劳动争议案件，并作出点评，从而促使劳动者发生工伤后懂得如何寻求救济，维护自身权益。

———法官点评工伤类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因工伤产生诉讼
未缴工伤保险是首因

【案例回顾】
陶某于2011年2月入职某工

贸公司， 任厨房工， 双方签订了
劳动合同， 但公司未为陶某缴纳
工伤保险。 2011年8月17日 ， 陶
某在厨房端菜时摔伤。 此后， 工
贸公司支付了住院费和医疗费。
经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认定， 陶某
的伤情被认定为工伤。 经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陶某的工伤
达到七级伤残。 2013年6月 ， 陶
某以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与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公司
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
工伤医疗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停
工留薪期工资、 生活费、 劳动能
力鉴定费、 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
资差额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 某工贸公
司未为陶某缴纳工伤保险费， 陶
某发生工伤， 故公司应承担陶某
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 法院
判决工贸公司支付陶某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停
工留薪期工资、 基本生活费、 劳
动能力鉴定费、 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等各项赔偿共计20余万
元。

【法官点评】
据统计， 大兴区人保局工伤

科每年处理工伤类案件1600件左
右， 大兴法院劳动争议专业审判
庭每年办理的涉工伤类案件每年
约在150件左右。 用人单位依法
缴纳工伤保险的， 劳动者发生工
伤后通过社保经办机构处理， 一
般情况下 ， 较少产生争议 。 由
此， 涉工伤类案件多是用人单位
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造成的。

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
法定义务， 具有强制性。 用人单
位应依法及时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费， 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也避免因未缴纳工伤保险费
导致的巨额工伤保险待遇负担。
用人单位还要严格按照 《工伤保
险条例》 的规定， 在劳动者发生
工伤后， 及时为劳动者向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以保障工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确认劳动关系是前提
劳动者需保留证据

【案例回顾】
殷某于2012年2月入职某保

安公司任保安员， 工作地点是某
医院。 2014年6月6日， 他在工作
中受伤， 该保安公司未给他认定
工伤， 也未支付任何赔偿。 殷某
向法院请求确认与保安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保安公司称与殷某不
存在劳动关系， 并提交了某培训
学校与殷某签订的协议书， 称殷
某与培训学校存在劳动关系。 培
训学校称， 殷某是其学校的培训
人员。

为证明与保安公司劳动关
系， 殷某提交了银行对账单、 病
例及诊断证明作为证据。 法院依
殷某的申请， 向银行调取了殷某
银行账户相关交易汇款人信息，
查询函显示： 保安公司2014年向
殷某转账10笔， 金额相对固定。
法院还到医院调取了保安公司与
医院的保安服务合同， 并向该医
院安保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结
果表明殷某为保安公司派至该医
院的保安员 ， 且确在工作中受
伤。 最终， 法院认定殷某与被告
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双方均
未提出上诉。

【法官点评】
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劳
动者拿着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
关系的生效判决， 就可以到人保
部门进行工伤认定、 劳动能力鉴
定等程序。 而现实中， 劳动者发
生工伤后， 一些未缴纳工伤保险
的无良单位为逃避赔偿责任， 否
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
举证原则， 劳动者对劳动关系是
否存在负有举证责任， 如果劳动
者无法提供充分证据， 但提供一
定的证据线索， 法院会依劳动者
的申请或主动依职权进行调查，
并综合全案的证据作出判断。 但
是 ， 如果劳动者提供的证据不
足， 则也会导致劳动者败诉。

因此， 劳动者应在入职后与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在双方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下， 劳动
者需要保留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和
工资标准等方面的证据， 比如工
资支付凭证、 考勤记录、 社保缴
纳记录、 工作证、 工作服、 出入
证、 服务证、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
单位的招用记录表等， 以防发生
纠纷时陷入举证不能的境地。

入职初期易发工伤
缴纳保险应及时

【案例回顾】
张某于2013年3月入职某装

饰公司 ， 双方尚未签订劳动合
同， 装饰公司也未对张某进行必
要的入职培训和安全教育。 入职
半个月后， 张某在工作过程中，
左手被卷入颗粒粉碎机中造成受
伤。 2014年9月， 张某被劳动行
政部门认定为工伤， 11月， 他被
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认定达到六级
伤残。

2015年1月 ， 张某以装饰公
司未签订劳动合同， 未缴纳社会
保险为由， 与装饰公司解除了劳
动关系。 装饰公司以张某处于试
用阶段， 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
系为由， 不同意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 双方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了
劳动关系。 张某在为装饰公司提
供劳动过程中受伤， 装饰公司未
为张某缴纳工伤保险费， 张某发
生工伤， 故装饰公司应承担张某
的工伤保险待遇。 张某已达到职
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六

级， 且其已与装饰公司解除了劳
动关系， 故装饰公司应向张某支
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 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
停工留薪期工资及伤残津贴等各
项费用。

【法官点评】
劳动者入职初期往往是工伤

高发期， 用人单位必须按照 《安
全生产法》 的规定， 加强安全生
产管理 ，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 完善安全生产条件， 确保安
全生产， 预防和减少工伤事故的
发生。 在员工易发生工伤的入职
初期， 由于劳动者不熟悉环境和
操作环节、 工作不熟练等原因，
容易出现事故， 用人单位在员工
正式上岗工作前， 一定要认真进
行岗前培训， 加强用工保护， 提
高劳动者的安全意识和突发和紧
急情况的处理能力， 以防范安全
事故的发生。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相关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
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 试用期
也包含在劳动关系期间内。 试用
期员工发生工伤， 用人单位应承
担工伤保险待遇。 因此， 用人单
位应在劳动者入职之后及时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为劳动者缴
纳社保， 以避免发生相关纠纷。

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
仍可主张工伤待遇

【案例回顾】
董某为某保安公司的员工 ，

2012年9月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生
交通事故并死亡， 对方司机负事
故全部责任， 保安公司未为董某
缴纳工伤保险。 事后， 董某家人
与肇事司机达成了赔偿协议， 获
得50万元赔偿 。 进行工伤认定
后， 董某家人又将保安公司诉至
法院， 要求保安公司承担工伤赔
偿责任。 保安公司辩称， 肇事司
机是董某死亡的责任方， 董某死
亡的原因是由于第三人侵权行为
造成， 且肇事司机已经赔偿了董
某家人， 公司不应当再承担工伤
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董某因工伤死亡
后， 保安公司应当依照 《工伤保
险条例》 的规定， 对董某的近亲
属承担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赔偿责任。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 用
人单位对工伤职工承担工伤赔偿
责任， 侵权人对该职工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由此， 在我国现有法
律制度下， 因第三人侵权行为引
发的工伤事故， 受害职工 （包括
其亲属） 可以享受双重赔偿。

【法官点评】
对于一般情况下的工伤保险

法律关系与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
竞合如何处理， 我国目前法律规
定和司法解释不太统一， 《工伤
保险条例》 和 《社会保险法》 均
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
一般认为， 劳动者因第三人侵害
发生工伤事故， 在向第三人主张
人身损害赔偿的同时， 还可以向
用工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赔
偿。 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性
质不同， 二者不能混用， 也不宜
相互替代。 工伤保险待遇是职工
参加工伤保险应得的劳动待遇，
不能因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承
担了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而剥夺了
职工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

派遣公司注销
注销人须承担责任

【案例回顾】
2011年2月 ， 蔡先生入职某

劳务派遣公司， 当天被派遣到某
家具公司任操作工。 2013年8月
21日， 蔡先生在工作中受伤， 经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达到八
级伤残。 2014年10月， 由于劳务
派遣公司被劳动行政部门处罚，
该公司作出股东决定， 成立清算
组， 清算组组长及成员均为其公
司法定代表人陈某， 2015年3月，
该公司办理了注销手续。 蔡先生
诉至法院， 要求陈某支付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 、 伤残津贴等工伤待
遇， 并要求家具公司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蔡先生
在工作中受伤， 经相关部门认定
为工伤， 依法应按照 《工伤保险
条例》 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陈某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唯一股
东， 作为其公司的清算组组长及
成员， 因公司注销前并未支付蔡
先生相关款项， 故其应对相关款

项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 基于该
工伤产生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及
伤残津贴，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
单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法官点评】
劳务派遣具有灵活度高、 用

工成本低、 转移用工风险容易等
特点， 存在着责任分担不清等不
利于劳动者的现象。 为避免被派
遣劳动者权益造成损害后， 劳务
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相互推诿的
情况， 也为避免劳务派遣单位或
用工单位一方没有能力承担赔偿
责任的情况， 修改后的 《劳动合
同法》 第92条规定： “用工单位
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
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本案中， 由于劳务
派遣单位注销， 接受劳务派遣的
用工单位应承担劳动者工伤待遇
的连带赔偿责任。

行政诉讼需及时
超过时效失诉权

【案例回顾】
杨某于2013年3月入职某物

流公司， 任厢式货车司机， 该物
流公司未为杨某缴纳工伤保险
费。 2013年6月3日， 杨某在工作
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
2014年5月， 杨某被劳动行政部
门认定为工伤。 2014年6月 ， 杨
某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达
到六级伤残。 2014年8月 ， 杨某
以物流公司未缴纳社保为由与公
司解除了劳动关系。 物流公司认
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杨某
的伤残等级过高， 但未申请再次
鉴定。 由于某物流公司不同意向
杨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双方发
生纠纷。

法院经审理认为， 某物流公
司未为杨某缴纳工伤保险费， 杨
某发生工伤， 故物流公司应承担
杨某的工伤保险待遇。 最终， 法
院判决某物流公司支付杨某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 、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停工留薪期工资、 劳动能力
鉴定费等26万余元。

【法官点评】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 规

定， 对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 ，
可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
向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
再次鉴定申请。 因此， 用人单位
对工伤认定或劳动能力认定结果
不服， 应及时进行行政复议、 行
政诉讼， 或者对劳动者的劳动能
力申请再次鉴定， 如果不按法律
规定及时行使权利， 工伤认定结
论和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结论一旦
产生法律效力， 在法院审理涉及
工伤的劳动争议案件时， 将以生
效的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等级鉴
定作为定案依据。 因此， 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在工伤案件的法律程
序中应依法及时行使权利， 以免
超过时效而丧失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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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诱因：
未缴纳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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